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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33         证券简称：三维股份         公告编号：2024-027 

 

三维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孙公司拟启动兰炭及兰炭尾气和电石尾气 

综合利用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项目名称：兰炭及兰炭尾气和电石尾气综合利用项目 

● 投资金额：一期装置项目总投资为 157,847 万元，二期装置项目总投资

为 195,516万元。（最终以项目建设实际投资开支为准）。 

● 上述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风险提示： 

1、本项目尚需获得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能否获得批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2、本次项目的投资金额较大，虽然公司运营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银行信

用和多样的资金筹措渠道，但仍可能存在资金筹措不到位的风险，进而影响项目

建设进度。 

3、本投资项目目前已经乌海市发改委备案，后续能耗指标、环评、安评等

相关资质尚需取得相关政府部门审批或行政许可，项目能否实施、建设进度及实

施进度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4、本次项目投资建设工期较长、工程质量要求较高，因此，虽然公司前期

已经对项目相关事宜进行了相关论证，但仍不能完全排除在建设过程中由于施工

管理不善或其他不可预见因素导致项目建设未能如期完成或未能按期达产的可

能性。 

5、项目建设过程中可能会面临其他不确定因素，可能导致项目的实施存在

顺延、变更、中止或终止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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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投资项目投入生产后，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的

影响，最终实际实施、生产情况具有不确定性，项目可能存在未能达到预期收益

的风险。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背景 

兰炭的生产采用的是我国鼓励发展的洁净煤技术，再利用副产兰炭尾气以及

建设单位现有装置副产的电石炉尾气为原料生产甲醇、氢气、液氨等产品，是实

现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的有效途径，实现煤炭的绿色化、低碳化、智能化。既最

大化程度提高了项目资源综合利用率，实现了循环经济，又保护了生态环境，使

经济、社会、环境效益达到高度统一。 

三维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孙公司内蒙古三维千

屹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屹能源”）拟投资 157,847万元建设本项目之一

期，建设内容包括 100万吨/年兰炭、6亿方/年氢气、25万吨甲醇。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4月 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控股孙公司拟启动年产兰炭及兰炭尾气和电石尾气综合利用项目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上述事

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说明 

本次投资建设项目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千屹能源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300MADHPM5986 

成立时间：2024 年 4月 19日 

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南区巴音陶亥镇乌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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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产业园 

法定代表人：陈晓宇 

注册资本：12,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炼焦；石油制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石油制品

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煤炭及制品

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煤制活性炭及其他煤炭加工；专

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

新材料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固体废物治理。 

千屹能源属于新设立的公司，暂无财务数据。 

（二）出资额、出资比例及出资方式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内蒙古三维 9,480 79 现金 

2 锦航能源 2,520 21 现金 

 合计 12,000 100  

 

四、项目的主要内容 

（一）项目名称：兰炭及兰炭尾气和电石尾气综合利用项目 

（二）建设单位：千屹能源 

（三）项目选址：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南区低碳产业园 

（四）建设内容与规模： 

千屹能源拟分期投资建设兰炭及兰炭尾气和电石尾气综合利用项目，总规划

建设规模及内容为 200 万吨/年兰炭装置，同时配套建设兰炭尾气制氢、兰炭尾

气/电石炉尾气制甲醇、兰炭尾气制液氨装置。全部建成后，将形成 200 万吨/

年兰炭、20万吨/年焦油、50万吨/年甲醇、12亿方/年氢气，同时配套 20万吨

/年合成氨装置用于氢能的储存及产量调节。 

（五）项目建设期限：18个月 

（六）项目投资规模：一期装置项目总投资为 157,847万元，二期装置项目

总投资为 195,516万元。（最终以项目建设实际投资开支为准）。 

（七）项目资金来源：由企业自筹、申请银行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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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项目效益： 

本项目一期装置项目总投资为 157,847 万元。项目建成达产后，预计项目总

投资收益率为 46.1%，静态投资回收期（税后）为 5.2年（含建设期三年）。 

本项目二期装置项目总投资为 195,516 万元。项目建成达产后，预计项目总

投资收益率为 39.83%，静态投资回收期（税后）为 5.47年（含建设期三年）。 

 

五、项目建设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可以更好地满足市场对产品的需要。有利于提升公司整

体产业规模，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本项目也将进一步提升公司营收和盈利能

力，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将产生积极影响。 

 

六、投资风险分析 

1、本项目尚需获得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能否获得批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2、本次项目的投资金额较大，虽然公司运营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银行信

用和多样的资金筹措渠道，但仍可能存在资金筹措不到位的风险，进而影响项目

建设进度。 

3、本投资项目目前已经乌海市发改委备案，后续能耗指标、环评、安评等

相关资质尚需取得相关政府部门审批或行政许可，项目能否实施、建设进度及实

施进度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4、本次项目投资建设工期较长、工程质量要求较高，因此，虽然公司前期

已经对项目相关事宜进行了相关论证，但仍不能完全排除在建设过程中由于施工

管理不善或其他不可预见因素导致项目建设未能如期完成或未能按期达产的可

能性。 

5.项目建设过程中可能会面临其他不确定因素，可能导致项目的实施存在顺

延、变更、中止或终止的风险。 

6.投资项目投入生产后，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

响，最终实际实施、生产情况具有不确定性，项目可能存在未能达到预期收益的

风险。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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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三维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三十日 

 


	三维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孙公司拟启动兰炭及兰炭尾气和电石尾气
	综合利用项目的公告

